國立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
115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個人資料表(一般生)
	基本資料

	姓名
	
	出生年月日
	
	性別
	

	學習檔案

	高中學校
	學校全名
(縣市名稱)
	

	
	就讀班別
	□普通班            □語文資優班
□數理資優班        □其他資優班：                

	條列書審資料內容
1. 本表主要為總整條列書審資料，有填列者須提供證明，並與其他審查資料一併上傳。
2. 提供資料不限於是否獲獎或有獎狀，如為曾參與的作品、文件、紀錄…等，雖未獲獎皆為可提供的範圍。
3. 無則免填。

	個人才藝/
興趣/專長
條列式描述
	請條列式書寫，至多三項。
1.
2.
3.

	校內/校外
活動或社團
經歷
	起訖時間
	活動名稱

	
	
	

	
	
	

	
	
	

	校內/校外
競賽經驗
	起訖時間
	活動名稱

	
	
	

	
	
	

	
	
	

	個人榮譽/
獎狀/證書
	獲獎時間
	榮獲獎項
	頒發單位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語文/科技(資訊)能力或其他證照檢定證明
	通過日期
	檢定項目
	級別
	發照單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藝文作品/
數位創作/
自主學習作品
	作品名稱
	指導老師
	團隊成員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*本表可自行增刪欄位。
*請以高中就讀期間為主。
